
０ 引言

复 杂 产 品 系 统 （Complex Product Systems，CoPS）是 指

研发成本高、规模大、技术含量高、单件或小批量定制化、
集成度高的大型产品、系统或基础设施 ［1-3］。 它包括大型通

讯系统、航空航天系统、大型船只、电力网络控制系统、高

速列车等，与现代工业紧密相关，直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

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 ［4-5］。
复杂产品系统的根本特征就是质量的形成具有高度不

确定性。其原因是系统或结构具有突破性创新、大量的系统

耦合、复杂的结构、数万件零部件、多方面的多变性等［6］；同

时，由于其保密性、垄断性、个性化，而相互之间比较、借鉴

的可能性很小。为了消除或最大可能地降低不确定性，需要

借助合同来进行约束［7］。
实际上，从现代经济、法律意义上讲，所有的交易都表

现为契约（合同）。 复杂产品系统采购是一种典型围绕“合

同”而开展全部工作的过程。 合同的本质和内容是自由市

场机制决定的， 合同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最优化，合

同法保障了交易的自由选择和这种选择所需要的秩序和

正义［8］。 对复杂产品系统来说，合同订立的基础是质量，一

切合同内容都是围绕质量条款而进行的。复杂产品系统质

量是合同的产物，这为人们从合同角度研究其质量提供了

依据和保障。因此，复杂产品系统质量是一种“合同约束下

的主观质量”的概念，即合约化质量。 “合约化质量”是其质

量的新理念，它体现了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本质特点。

1 质量概念的发展演变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质量有不

同的认识 ［9-23］。不同时代的“定义”并不互相排斥，且大多数

是互补的。概括起来，质量概念经历了符合性质量、适用性

质量、主观性质量３个阶段，后一阶段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

上改进和发展而形成的，并保留了前一阶段科学、适用和

有效的内容，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和摒弃。 质量管理模式经

历了质量检验、统计控制、全面质量管理、卓越经营４个类

别，如表1-1所示。 管理对象从实物产品发展到系统过程，
再到整个质量系统的所有相关事物。质量由附属品质演化

为独立品质，由赋予品质演化为感受品质，由客观存在演

化为主观评价。 合约化质量（合同约束下的主观质量），是

客观存在与主观评价的辩证统一，是委过代理双方合作及

非合作博弈的理性结果，是质量概念向经济观念和法理观

念发展的高级形态。

2 合约化质量的定义

合约化质量的定义是“合同约束下的一组固有特性满

足要求的程度”。对任何产品来说，特性包括固有特性和赋

予特性。 对于复杂产品系统来说，比如军用飞机，“不仅要

重视产品的固有特性，也要重视赋予特性；因为产品的价

格、交货期等对军队战斗力的形成会产生重要影响”［24］。这

样，“质量特性”不但包括产品、过程或体系与要求有关的

固有特性，也包括赋予产品、过程和体系的特性（如产品价

格）。 “要求”是指明示的、通常隐含的或必须履行、模糊的、
新奇的需求或期望。其中，“明示的”是指具有需求特征的、
需要通过契约化（合约化）的形式才能明确地要求。要求可

由不同的相关方提出，包括组织、顾客（委托方、委托方代

表、使用部队）和其它相关方的要求。
基于复杂产品系统的实践特点，本文提出了“合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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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期 概念范畴 生产特点 时间段 管理模式 管理重点 管理理念 管理方法 管理目标

20 世纪

初起
符合性质量 批量

1900 年起
检 验 质 量

管理
产品

质量是检验

出来的

事后检验

层层把关 符合技术文件要求

（技术性标准，站在

组织立场）1940 年起
统 计 质 量

管理
生产过程

质量是生产

出来的

数理统计

防检结合

控制过程

1960 年

起
适用性质量

小 批 量 多

品种

1960 年起
全 面 质 量

管理

设计体系
质量是设计

出来的

零 缺 陷 管 理

法

零缺陷， 成功适用

顾 客 (经 济 性 标 准，

站在组织与顾客立

场)
1987 年起

质 量 管 理

体系

质量是管理

出来的
6σ 管理法等

2000 年

后
主观性质量 柔性生产 卓越经营

人本

管理
质量是顾客

选择出来的

过程方法

系统方法

决策方法

水平对比法

（零 缺 陷 ） 顾 客 满

意， 创新的数量和

质量（心理性标准，

站在顾客立场）

1

2

3

表1 质量管理模式的演变历程

质量”的理念，其实质是“基于复杂系统或项目管理的合同

约束下的群体性主观质量”的概念，该概念的内在关系如

图1所示，简单地说就是“合同约束下的质量”。

图1 合约化质量的内在关系示意

合同是控制交易成本并使质量成本达到最优化的纽

带，是群体的明确需求的客观表述。 质量是通过合同来控

制交易成本，并使质量成本达到最优化的结果，所以，合约

化质量就是合同约束下的质量。这种约束是经济及法律形

式双重约束，是一种规范质量。

３ 合约化质量的内容、 原理

３.1 合约化质量的内容

合约化质量是基于复杂系统的合同约束下的群体性

主观质量，其内涵构成如图2所示，其构成要素的关系如图

3所示，其前提、宗旨、本质等内容可阐述如下。

图2 合约化质量内涵构成框架

合约化质量存在的前提有３点。第一，主观质量概念的

存在；第二，委托代理双方均有搞好质量的动机；第三，存

在不完全信息、不完备合同、不完全市场。
合约化质量的核心是合同或质量合同。合约化质量自

然有尽可能在合同中明晰质量条款之意，但更重要的是使

质量上升为一种独立的合同要约。合同的本质属于机制设

计，通过合同产生激励与约束作用，以实现合约化质量的

宗旨。
合约化质量的宗旨就是在于能更好地保证和提高复

杂产品系统质量，比如，对军用飞机来说，就是能切实有效

地保证军队采购到“性能先进、质量优良、价格合理”的有

战斗力的复杂产品系统。
合约化质量的本质，是使得顾客价值最大化、企业效

率最大化，对军用飞机质量来说，就 是 军 事 效 益（军 事价

值）最大化，复杂产品系统代理方效率最大化，这与卓越质

量管理相一致。从标准化质量概念到合约化质量概念的演

变，反映出质量的两种属性：物质性和社会性。前者表现为

一种绝对质量，即一定科学技术条件下的产品客观物质性

能；后者表现为一种相对质量，即产品满足一定消费条件

下某种社会需要的程度。

图3 合约化质量构成要素的关系框架

3.2 合约化质量的原理

既然人们的质量行为规范受到法律、 道德的约束，其

间存在一个“质量容限”［25］；那么，合同的作用就是明确容

限范围，使法律界面、道德界面更加明确。 在这个容限内，

毛景立，王建国：基于复杂产品系统的合约化质量概念研究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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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行为是不违法的，可以通过对质量责任主体进行激

励，对质量形成过程和结果进行 监 督（博 弈）等来 保 证 质

量。在这范围外，一是属于违法行为，需要建立法制环境下

的合同履行机制；二是属于败德行为，属于思想意识领域

内容，本文不作研究。这样，合同对降低质量形成的不确定

性影响作用机理，就是通过监督机制、有限激励机制、法理

约束机制等来实现的，如图4所示。

４ 合约化质量与相关概念的比较

合约化质量是在相关质量概念的基础上发展来的，它

与其它相关概念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

４.1 与王海燕“合约化质量”概念的比较

王海燕提出的合约化质量是一种“合约关系”，即质量

是“一种由供应方将满足某种约定要求的产品在约定时间

内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让渡给另一方的承诺而形成的合约

关系” ［22］。 这是合约经济学的观点，其概念中的合约是合

同、契约的意思。本文提出的合约化质量是一种主观质量，
即“合同约束下的一组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两者在定义

上的表述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其核心和本质基本上是一致

的，即质量合约（合同）是其核心，追求顾客价值的最大化

是其本质。
关于合约化质量的概念，本文还有以下观点：①提出

了质量的客观存在与可主观评价的一致性是合约化质量

概念确立的基础；②解决复杂产品系统质量信息非对称性

的有效工具就是博弈论，而引入博弈论的条件就是确立合

约化质量的概念；③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责任应该由行政

性过渡到法理性，同时，强调不是全部质量责任都“免费”，
必要时是双向付费；④可实现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风险规

避、风险溢价的法理化；⑤对复杂产品系统代理方来说，质

量是能直接产生激励作用的， 这点不同于普通民用商品，
合同的本质属于机制设计，通过合同可以产生激励与约束

作用或机制， 以实现保证和提高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宗

旨；⑥质量成本应从现在的隐性状态中显性出来，通过质

量合同实行对质量成本的监督和控制，是有效保证和提高

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有效途径；⑦合约化质量可以弥补主

观质量的不足，融合符合/适用/主观质量的内涵。
４.2 与主观质量/过程双向主观质量概念的比较

主观质量概念作为客观存在的反映，近年来被众多学

者论述和涉及，几种有代表性的相关质量概念如下：①加

文（Garvin David）［26］使用定向的质量，反 映 了 消 费 者 对 于

产品质量的允诺程度；②葵沙 姆（Zeithan A.）［27］将 感 受 质

量定义为消费者对产品优良特性的总体判定，是一个涉及

心 理 行 为 的 主 观 质 量 的 定 义 范 畴 ； ③霍 尔 布 鲁 克

（Hollbrook C．）［28］将质量分为机械质量和人文质量，人文质

量涉及人对客体的主观反应，是一种与人的主体相关联的

概念；④卢茨（Lutz）［29］，提出情感质量和认知质量，前者是

反映对整体性质量的态度，后者是在实物质量特征和最后

评价之间插入的推断性评价；⑤韩新民 ［30］是从民用普通商

品的个性消费角度探讨了主观质量的概念；⑥李鸣应 ［18］结

合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自身特点，提出“过程双向主观质

量”的概念，这是质量领域的一种高境界的理想化概念。
参照图2合约化质量内涵示意图、图5主观质量内涵示

意图、图6过程双向主观质量内涵示意图，可以比较清晰地

看出，合约化质量与主观质量、过程双向主观质量概念间

的内涵不同。
４.3 与符合/适用/主观质量的关系

合约化质量是在符合性质量、适用性质量、主观质量

图4 合同对降低质量形成的不确定性影响的作用机理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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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过程双向主观质量的内涵示意

等质量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具体实践

而发展来的，对复杂产品系统以外的其它商品也有一定的

适用性。 合约化质量与符合/适用/主观质量的关系，如图7
所示。这种关系表现为两点：第一，是在主观质量的虚无边

界基础上进行了清晰界定；第二，是融合了符合/适用/主观

质量３种质量概念，并通过合约将其联系起来。

图7 合约化质量与符合性质量、适用性质量、主观质量的关系

５ 合约化质量概念确立的价值

合约化质量概念的价值，在于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

突破，克服了现实存在的弊端，使得复杂产品系统质量便

于提高和保证。
５.1 合约化质量与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特性取得一致

合约化质量概念能将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客观存在

与主观评价有机地结合起来，满足了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

周延性（包括固有特性和赋予特性）；符合了复杂产品系统

质量的效用性；克服了复杂产品系统质量客观存在的不确

定性。特别是，通过质量合同能降低质量价值的租值消散、
弥补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价格机制缺陷，使市场机制更有利

于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形成。
５.2 合约化质量兼容并完善了当前三种质量概念

虽然当前社会上盛行个性化需求，但是社会发展的现

状或趋势是社会化、大生产、高技术、复杂产品。 然而两者

之间并不矛盾，这是因为产品质量属性可以被划分为本质

属性、非本质属性两类，人们的个性化需求只是体现在非

本质属性方面，而对本质属性的需求是趋于一致的。 合约

化质量与当前社会发展现状或趋势具有兼容性，它可以兼

容当前存在的符合性质量、 适用性质量和主观质量概念，
可以解决或部分解决主观质量存在的问题。

第一，个性化需求与社会化生产相融合。 个性化是一

种需求，社会化是一种生产模式。 主观质量更多的是关注

顾客的个性需求，而忽视了复杂产品自身的质量特征和特

性。同时，顾客满意过多地追求了心理的评价标准，而不可

量化和操作，这与社会化生产模式有抵触，但并不是完全

抵触。 合约化质量并不否认或否定个性化，而是通过合同

把个性化融入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中。合约化质量既能包容

个性化的要求，又符合了社会化的生产理念。
第二，可以降低社会福利损失。 虽然生产厂家可以从

顾客手中赚回因个性化需求而增加的成本投入，但是将会

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因为，这不是质量的根本性改

进，而是表面的非本质特性的个性化改进，它导致了无端

质量成本上升，有沉没成本增大的趋势。 通过合约化来融

合个性与生产社会化要求，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无端质量

成本，节约顾客购买成本，避免社会福利减少。
第三，可以促进技术进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

成为多方面的专家是不可能的，要求普通顾客成为某一方

面的专家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顾客对质量的本质特性是

不了解的，也就是说“顾客成熟度”是低的。这样，顾客无法

作出满意评价，因而也不可能提出相应的质量要求，而是

过多地追求质量的表面化，进而造成一般技术的低水平循

环，不利于技术进步，特别是不利于高新技术的进步。合约

化质量，可以由厂商通过“合同”形式，特别是合约的承诺，
向顾客承诺使用更多的高技术，促进厂家在质量实质的提

高上下工夫，促进技术进步。
５.3 合 约 化 质 量 正 视 了 复 杂 产 品 系 统 质 量 的 本 质 特

征———非对称信息

符合性/适用性/主观质量概念， 忽视了复杂产品系统

质量形成中所存在的“不对称信息”的本质特点。其解决问

题的基本方法都是“对称信息”下的解决办法 ［31］。 比如，适

用性质量要求顾客（委托方）对技术方案的每个环节都要

搞清楚，提倡与“总师对话”；而合约化质量要求委托方重

点抓“两头”———输入和输出，或主要环节。也就是说，委托

方关注的是代理方与“自然”在非对称信息博弈的策略选

择，而不是其博弈过程本身。
5.4 合约化质量使复杂产品系统质量引入博弈论成为可能

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形成过程的本质特征就是信息

图5 主观质量的内涵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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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对称性， 而博弈论就是解决非对称信息的有效工具。
然而，在符合质量、适用质量、主观质量等质量概念下，是

不能应用博弈论来解决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非对称信息

问题的。这是因为：①主观质量不能给定博弈空间，其原因

是主观质量的核心在于顾客满意，而顾客满意的基础是顾

客成熟度，这个问题离散性很大，边界模糊，进而造成主观

质量的边界无法确定； ②符合/适用质量不能覆盖复杂产

品系统质量的所有内涵，同时，适用质量的边界虽能确定，
但主要评价的是达成共识的过程，其本质是属于技术途径

的确定，博弈无法衡量。 而合约化质量概念，是通过“质量

合同”克服了符合/适用/主观质量概念所存在的弊端，使得

应用“博弈论”解决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非对称信息问题

成为可能。
５.5 合约化质量可以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或国家投入

的极小化

合约化质量承认信息不对称，降低信息不对称，但并不

是把精力完全放在消除信息非对称上。 当非对称信息被消

除到一定程度时，其消除费用或成本是非常昂贵的。 这时，
通过合同承诺，可以对一些非对称信息视为“对称” ［32］。 然

而，信息的非对称性是无法完全消除的，合同永远都是不

完备的，只有用激励的办法来改进合同，或用激励的办法

弥补合同的不完备，才能达到不断降低采购成本、提高产

品质量的目的。合约化质量有利于质量成本显性表达并合

理配置，降低度量质量的交易 费 用，这 样，生 产 成 本 一定

时，交易成本与质量成本的权衡取舍，是激励与约束复杂

产品系统质量的有效途径。
５.6 可以实现基于合同的“三位一体”法律框架下的质量

管理

质量概念或理念的提出，是为了促进质量管理并改善

质量结果的。 基于合约化质量概念的质量管理，是基于经

济合同的、有法理依据地建立由三方组成的“三位一体”式

的法律（经济法）构架。
第一，便于第三方建立规范体系。第三方，如国家技术

监督局，能够建立一套完整的、基于经济合同的、有法理依

据的质量标准或规范体系，以制约利用个性化来进行技术

进步的生产厂家，防止沉没成本。
第二，可为第一方提供法律化质量规则。 即为复杂产

品系统代理方的研发、生产、用户支援等工作提供法律意

义下的质量规则。
第三，可为第二方提供法律化质量规则。 可为复杂产

品系统委托方提供一个法律层次上的检验依据，将合同作

为一种准则来统一委托方（消费者）内部意志，实现秩序化

管理，减少内部矛盾的发生。
第四，可调整第一方和第二方之间的关系。合约是一个

依据和尺度［33］，是委托方、代理方所必须遵守的。 法律是调

整关系的手段。通过合约化质量，把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的

关系调整为法律关系，建立法律意义下的质量规则［34］，使双

方都有法律依据，可以减少一方对另一方的无端的质量指

责。

６ 结论

合约化质量——合同约束下的群体性主观质量，兼容

并完善了当前符合性、适用性、主观性３种质量概念，是复

杂产品系统质量的新理念，是经济及法律形式双重约束下

的一种规范质量，体现了复杂产品系统质量的本质特点。
合约化质量可实现基于合同的质量管理。合约化质量

可以明确“质量容限”范围，使法律界面、道德界面更加明

确。在质量容限内，可以通过对质量责任主体进行激励、对

质量形成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博弈）等来保证质量。在质

量容限范围外，可以构建法制环境下的合同履行机制。 这

样，合同对降低质量形成的不确定性影响，就可通过监督

机制———组织际间非对称信息下博弈模型的建立；有限激

励机制———基于显性质量成本构成的有限激励价格模式

下里程碑付款模式；法理约束机制———第三方权利优化下

的制衡机制等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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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t is presented about concept of contract binding quality (CBQ).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ll the aspects is analysed.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itself and others relational concept was researched. The value of the concept of contract
binding quality being based on complex product systems is found.Thus, it would be conceivable that game theory is presented in
field of quality management of complex product systems, it would be conceivable to realize quality management based on
contract bind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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